
2021年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并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2021年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 

鉴于： 

1、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已与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我公司”、“本公司”或“华泰联合证券”）签署本期债

券《债权代理协议》；发行人、华泰联合证券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

支行（简称“监管人”）已经签署《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2、根据《2021年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募集

说明书”）的规定，2021年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本期债券”）已于2021年6月24日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已同意委托本

公司作为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有关本期债券的相关债权事务。 

我公司依据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监管协议》的约定履行债权代

理人的职责。 

为出具本报告，本公司与发行人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债权代理

事务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本报告依据华泰联合证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发行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

证明文件进行判断，对华泰联合证券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期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

披露，并出具结论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期债券的投

资风险做出任何判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六合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阳 

注册资本：人民币672,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工程管

理服务;股权投资;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发行人是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直接出资、并授权南京六合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设立的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南京市六合区

人民政府（授权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跟踪评级： 

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城”）2023年6

月12日出具的《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2023年度跟

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AAA，评级展望为稳

定。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向有关证

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于2021年6

月25日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流通，简称“21六合经开债01”，证券代码为

2180226.IB；于2021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21六开01”，

证券代码为152911.SH。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1六合经开债01”募集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用途披露如下：“7亿元拟用



于六合经济开发区七里五期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及其配套工程建设，剩余部分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2023年末，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外已使用8.85亿元，募集资金余额

0.07亿元。 

截至2023年末，六合经济开发区七里五期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及其配套

工程建设已基本完工，建设进度为98%左右，现在处于内部装修阶段。 

（三）付息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

存续期内的第3、4、5、6、7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0%、20%、20%、20%、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

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

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

息。 

发行人已于2023年6月24日完成付息工作，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情

况。 

（四）2023年度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中国债券信息网 

（1）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

4月28日）； 

（2）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2023年度跟踪评

级报告（2023年6月13日）； 

（3）2021年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付息公告

（2023年6月16日） 

（4）2021年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度债权代

理事务报告并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3年6月30日） 

（5）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3年

8月31日）。 



2、上海证券交易所 

（1）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

4月28日）； 

（2）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含担

保人）（2023年4月28日）； 

（3）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2023年度跟踪评

级报告（2023年6月13日）； 

（4）2021年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付息公告

（2022年6月15日）； 

（5）2021年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度债权代

理事务报告并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3年6月30日）； 

（6）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3年

8月31日）； 

（7）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含

担保人）（2023年8月31日）。 

（五）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4]第021348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

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2023年度完

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 2,264,051.57 1,873,841.01 

资产合计 2,498,517.48 2,056,222.19 

流动负债合计 313,085.23 282,741.79 

负债合计 1,538,477.26 1,137,672.70 

流动比率（倍） 7.23 6.63 



速动比率（倍） 2.50 2.13 

资产负债率（%） 61.58 55.33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1、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2022 年末和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分别为 2,056,222.19 万元和

2,498,517.48万元，负债总计分别为1,137,672.70万元和1,538,477.26万元，发行人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5.33%和61.58%，较上年末有所上升，但整体处于适中水平。 

2、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2022年末和2023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6.63和7.23，同比上升9.05%。

速动比率分别为2.13和2.50，同比上升17.37%。发行人面临无法偿还到期流动负

债而产生的财务风险较小，短期偿债能力良好。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26,119.76 116,875.49 

营业成本 104,159.90 96,713.71 

利润总额 17,397.75 17,170.98 

净利润 13,640.61 12,842.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640.61 12,84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548.82 -415,681.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03 -40,795.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027.03 207,539.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7,765.01 -249,657.77 

1、盈利能力分析 

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126,119.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9,244.27万

元，增幅为7.91%。2023年度净利润为13,640.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797.88万

元，增幅为6.21%，发行人的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2、现金流情况分析 

发行人2023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0,548.82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幅为71.00%，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现金流出减少。2023年度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8.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1,073.62万元，增幅为



100.68%，主要是由于发行人2023年度收到了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3

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8,027.03万元，较上年同期略有增加，变

化幅度较小。 

四、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债券

品种 
债券全称 起息日期 

债券 

期限 

（年） 

发行总额 

（亿元） 

票面利

率 
到期兑付日 

企业

债 

2021年南京

六合经济技

术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 

2021.6.24 7 9.00 4.49% 2028.6.24 

中期

票据 

南京六合经

济技术开发

总公司2020

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2020.5.27 5 4.10 4.00% 2025.5.27 

南京六合经

济技术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2024年度

第一期中期

票据 

2024.3.29 1.5014 1.00 2.70% 2025.9.28 

南京六合经

济技术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2024年度

第二期中期

票据 

2024.4.30 1.5014 2.70 2.60% 2025.10.30 

定向

工具 

南京六合经

济技术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2021年度

第二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

具 

2021.8.27 3 3.00 4.70% 2024.8.27 

南京六合经

济技术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2022年度

2022.6.14 3 6.40 3.80% 2025.6.14 



第一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

具 

南京六合经

济技术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2022年度

第二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

具 

2022.6.28 3 2.00 3.85% 2025.6.28 

南京六合经

济技术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2023年度

第一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

具 

2023.9.7 2 3.00 3.75% 2025.9.7 

南京六合经

济技术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2023年度

第二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

具 

2023.9.25 2 2.00 3.70% 2025.9.25 

私募

债 

南京六合经

济技术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2024年面

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2024.1.16 3 18.00 3.15% 2027.1.16 

五、担保人相关情况 

本期债券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46号金融城3号楼 

法定代表人：瞿为民 

注册资本：1,204,010.8594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再担保业务，担保业务，投资和资产管理，财务顾问，市场管理，

商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资产评估，设备及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担保”）始创于2009年，是

江苏省委、省政府为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加快建设全省信用担保体系、更

好地服务经济发展而组建的省属大型国有金融企业。近年来，集团坚持“一个突

出”（突出社会责任），用好“两种手段”（政策性和功能化两种手段），聚焦“三

个服务”（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地方发展），明确经营定位，夯

实发展基础，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再担保资产总额为355.58亿元，负债总额为146.26亿

元，所有者权益为192.01亿元。2023年度，再担保实现营业收入39.30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1.46亿元。 

（二）担保人资信情况 

根据再担保于2023年6月26日披露的《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发行的公开发行债券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23]100293号），上海新世纪

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定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A，评级展望保持稳定。 

（三）担保人的财务情况 

以下所引用的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

引自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

应当参照担保人2023年度完整的年度报告。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年末/年度 

资产总计 355.58 

负债总计 146.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92.01 

营业收入 39.30 

净利润 12.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3.11 



（四）担保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担保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债券

品种 
债券全称 起息日期 

债券 

期限 

（年） 

发行总额 

（亿元） 

票面利

率 

第一个周期的

到期日 

公司

债 

江苏省信用

再担保集团

有 限 公 司

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

券(第二期) 

2022.10.19 3+N 5.00 2.89% 2025.10.19 

江苏省信用

再担保集团

有 限 公 司

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 

2022.6.1 3+N 10.00 3.15% 2025.6.1 

江苏省信用

再担保集团

有 限 公 司

2023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

（可持续挂

钩） 

2023.11.10 3+N 10.00 3.10% 2026.11.10 

江苏省信用

再担保集团

有 限 公 司

2024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 

2024.1.26 3+N 5.00 2.95% 2027.1.26 

江苏省信用

再担保集团

有 限 公 司

2024年面向

2024.5.30 3+N 15.00 2.40% 2027.5.30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

券（第二期） 

六、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依据《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发行人和华泰联合证券共同委托账户

及资金监管人对“偿债账户”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以确保上

述账户中资金的独立和安全，依法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监管人已严格按照《账

户及资金监管协议》赋予的权利及义务，对发行人在监管人处开立的“偿债账户”

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目前上述账户运转正常，发行人已按照

相关协议的要求履行义务。 

七、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2023年度，华泰联合证券作为上述债券的债权代理人，根据《募集说明书》、

《债权代理协议》等有关文件的约定对于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跟进和督导，

履行了债权代理工作职责。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